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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推動第四期（114-116年）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Q&A 

113年8月8日新增 

Q1： 

新興計畫資格如為現在校內之育成種子計畫到今年（113年）年底才滿1年是可以申

請的嗎？ 

A： 

如以校內之育成種子計畫進行提案，其資格應為『於第三期「大學社會責任納入校

務發展規劃」之育成種子計畫自行推動至少1年』，所以須在徵件公告前就已經滿1

年才符合此提案資格。 

Q2： 

提案計畫預計為併案計畫，前期成果報告要如何繳交呢？ 

A： 

提案計畫如為兩件個案計畫併案，則須將兩件個案計畫之「前期執行成果報告」都

提交，並合併至一個 pdf檔案上傳至系統。 

Q3： 

如提案資格為其他部會之計畫，在計畫申請書內的表1須撰寫嗎？ 

A： 

如計畫主持團隊未有執行 USR計畫之經歷，可不須撰寫，但須說明未撰寫表 1之

原由。 

Q3： 

個案計畫之提案申請書排列順序為何？ 

如以下圖片說明 

  


